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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
被吸收合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是通过吸收合并方式进行，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能源集团”）拟吸收合并公司直接控股股东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新能源集团”）。新能源集团被吸收合并将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由新能源集团变更为能源集
团。新能源集团系能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实
际控制人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本次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暨被吸收合并对公司财务状况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等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暨被吸收合并属于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关于免
于发出要约情形的规定。

4.本次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暨被吸收合并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过户手续。

一、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暨被吸收合并的基本情况
2024年12月17日，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新能源”或“公司”）披露了《新疆立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暨控股股东被吸收合并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
079），能源集团以中介机构出具的12月31日审计结果为依据，以2024年12月31日为合并日，拟对其
全资子公司新能源集团进行吸收合并，新能源集团资产、负债、权益吸收合并并入能源集团。

2024年12月24日，本次吸收合并双方能源集团与新能源集团正式签署《公司合并协议书》。
本次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暨被吸收合并所涉及事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二、《公司合并协议书》主要内容
2024年12月24日，能源集团（甲方）与新能源集团（乙方）签订了《公司合并协议书》，主要内容如

下：
1.甲方以零对价吸收合并乙方，吸收合并完成后甲方继续存在，乙方注销。
2.甲乙双方合并日为2024年12月31日。但是，合并手续于该日不能完成时，甲乙双方可以协商

延期。
3.甲方合并乙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以合并日审计报告为准。
4.乙方于合并日的所有财产及权利义务均由甲方无条件承继，包括但不限于全资、控股、参股子

公司的权益。
5.乙方于本协议生效后至合并日，应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继续管理其业务。
6.乙方全体管理人员及职工，于合并后当然成为甲方管理人员及职工，其工作年限、工资及其他

劳动条件不变。个别调换工作者，不在此限。
三、本次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暨被吸收合并前后股权控制关系
1.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暨被吸收合并前公司控制关系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新能源集团直接持有立新能源47.3787%的股份，通过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企业间接持有立新能源0.1842%的股份，合计持有立新能源47.5629%的股份，为立新
能源直接控股股东。能源集团通过新能源集团间接持有立新能源47.3787%的股份，通过新疆国有资
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间接持有立新能源0.5525%的股份，合计持有立新能源47.9312%的股
份，为立新能源间接控股股东。新能源集团为能源集团全资子公司。

2.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暨被吸收合并后公司控制关系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新能源集团不再持有立新能源股份，能源集团成为立新能源直接控股股东，直

接持有立新能源47.3787%的股份，通过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间接持有立新能源
0.5525%的股份，合计持有立新能源47.9312%的股份。

四、本次吸收合并双方的基本情况
1.吸收合并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建军
注册资本：1,268,696.1153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开发区（头屯河区）玄武湖路477号新疆能源大厦
成立时间：2012年7月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59916844X8
经营范围：无（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需取得专项审批待取得有关部门的

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书后方可经营，具体经营项目期限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和颁发的行
政许可证书为准）能源投资及资产管理；煤炭开采；煤炭洗选；煤炭及制品销售。

2.被吸收合并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建军
注册资本：117,475.1988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107号
成立时间：2012年7月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599166567D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风力发电技术服
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固体废物治理；
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水污染治理；室内空气污染治理；噪声与振动控制服务；环境保
护专用设备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批发；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住房租赁；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五、本次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暨被吸收合并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暨被吸收合并将导致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由新能源集团变为能源集

团，原直接控股股东新能源集团将在吸收合并后予以注销，能源集团作为存续的法人主体承继新能
源集团的资产、负债及权益。本次吸收合并未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下不
同主体之间的持股变动。

2.本次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暨被吸收合并对公司财务状况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等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暨被吸收合并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关于免于发
出要约情形的规定。

4.新能源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性质全部为首发限售股，截止目前尚未解除限售，本次控股股东
权益变动暨被吸收合并不违反法定持股要求和原有的持股承诺，吸收合并完成后，能源集团会继续
履行新能源集团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作出的相关承诺。能源集团亦将承继新能源集团认购不低于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数量10%的权利与义务。

5.本次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暨被吸收合并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过户手续。公司及控股股东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及时披露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文件。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合并协议书》；
2.《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3.《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225 证券简称：亚信安全 公告编号：2024-086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南京安融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安融”）持有公司股份11,259,4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1%；南京安
宸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安宸”）持有公司股份9,380,25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35%；广州亚信铭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铭安”）持有公司股份10,159,154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2.54%；广州亚信安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安宇”）持有公司股份 4,
955,6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4%；天津亚信毅信技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毅
信”）持有公司股份2,601,7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5%，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票38,356,28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9.59%。南京安融、南京安宸、广州铭安、广州安宇、天津毅信的普通合伙人均为公
司董事长何政先生控制的主体，为一致行动人。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且已于2023年2月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南京安融、南京安宸、广州铭安、广州安宇、天津毅信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数量不超过8,15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4%。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合计不超过4,000,1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不超过 4,149,9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4%。减持期限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
后的 3个月内实施。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
权、除息事项的，则上述减持计划将作相应调整。

● 上述主体中的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限合伙人不参与本次减持计划。
公司于近日接到股东南京安融、南京安宸、广州铭安、广州安宇、天津毅信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

告知函》，现将减持计划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南京安融
南京安宸
广州铭安
广州安宇
天津毅信

股东身份
5%以下股东
5%以下股东
5%以下股东
5%以下股东
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股）
11,259,494
9,380,250
10,159,154
4,955,642
2,601,741

持股比例
2.81%
2.35%
2.54%
1.24%
0.6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1,259,494股
IPO前取得：9,380,250股
IPO前取得：10,159,154股
IPO前取得：4,955,642股
IPO前取得：2,601,741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南京安融
南京安宸
广州铭安
广州安宇
天津毅信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1,259,494
9,380,250
10,159,154
4,955,642
2,601,741
38,356,281

持股比例
2.81%
2.35%
2.54%
1.24%
0.65%
9.59%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其普通合伙人均为公司董事
长何政先生控制的主体，构成

一致行动人关系

—

注1：上述主体中的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限合伙人均不参与本次减持计
划，且其间接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在本次减持前后均不会发生变化，不涉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注2：股东南京亚信乐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南京亚信君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南
京亚信信智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南京亚信合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南京亚信信宇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南京亚信信宁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南京亚信信雅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南京亚信信达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亚信践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南京亚信新信企
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亦为公司董事长何政先生控制的主体，与本次5家减持主体构
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南京安融
南京安宸
广州铭安
广州安宇
天津毅信

减持数量（股）

3,800,936

减持比例

0.95%

减持期间

2023/6/12～2023/9/11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18.05-23.63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2023/5/20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自公司首发上市以来，未减持过公司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南京安融
南京安宸
广州铭安
广州安宇
天津毅信

计划减持数量
（股）

不 超 过 ：8,150,000股

计划减持
比例

不 超 过 ：2.04%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4,000,1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149,900股

减持期间

2025/1/21～2025/4/20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按市场价
格

拟 减 持
股 份 来

源

IPO 前
取得

拟减持原
因

有限合伙
人自身资

金需求

注1：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
行，即2025年1月21日至2025年4月20日；

注2：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

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南京安融、南京安宸、广州铭安、广州安宇、天津毅信所作的股份锁定及减持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有的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2、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将严格遵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有关规定。3、如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届时对于本企业锁定股份及/或减持事项有更严格规定或要求，本企业将按照相关规定或
要求执行。若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
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

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股东的有限合伙人根据个人自身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
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相关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上述计划
减持期间，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03843 证券简称：正平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9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4年12月26日，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格尔木生光矿

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光矿业”）与青海省自然资源厅签订了《采矿权出让合同》。
●出让方式：探矿权转采矿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采矿权出让合同签订事

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矿产资源开采建设周期长、投入大，生光矿业未来可能面临资金周转压力大、无法达到预期采
矿规模、外部环境及行业政策发生不利变化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2018年9月，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收购探

矿权的议案》（公告编号：2018-092）；2018年 11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格尔木生光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生光矿业”）与青海省环境地质勘查局签订了《青海省格尔木市那陵郭勒河西铁多金属矿
M1磁异常区详查和M3磁异常区普查探矿权转让合同》（公告编号：2018-109）。

2019年至2024年，生光矿业陆续办理完成了M1磁异常区探转采的相关手续，并于2024年12月
26日与青海省自然资源厅签订了《采矿权出让合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采矿权出让合同签订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格尔木市那陵郭勒河西铁多金属矿M1矿段
2、设计开采矿种：铁、铜、锌
3、地理位置（所在行政区域）：海西州格尔木市
4、面积：0.8184平方公里
5、设计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6、设计生产规模和服务年限：生产规模40万吨/年，服务年限16年。
7、出让方式：探矿权转采矿权
探获并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332+333）铁 636.71万吨、铜矿石量 556.43万吨、锌矿石量 120.24

万吨。
三、合同签署方的基本情况
1、青海省自然资源厅
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为青海省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职责是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管，

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履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调查和确权登记，建立
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负责测绘和地质行业，负责全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移民安置工作。

2、格尔木生光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10月11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经营范围：铜矿石、铅矿石、锌矿石、铁矿石、金、银、稀有金属、石灰石、石膏、建筑装饰用石、耐火

土石、粘土、土砂石的开采（凭许可证经营）、加工及销售（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相关许可经营）。碎石
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生光矿业100%股权。
四、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签署主体
甲方：青海省自然资源厅
乙方：格尔木生光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二）合同主要条款
1、在依法登记的勘查区域内，乙方享有勘查有关矿产资源并依法取得采矿权的权利，乙方有权

依法优先取得登记的勘查区域内新发现的其他矿产资源的矿业权。
2、甲方依法保障不在乙方登记勘查区域内设立其他矿业权，国务院和自然资源部规定可以按照

不同矿种分别设立矿业权的除外。
3、乙方依法登记取得采矿权后，进行矿产资源开发作业前，应当按照相关标准、技术规范等，编

制开采方案，向乙方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
4、未依法取得采矿权和采矿许可证，乙方不得开采矿产资源，违反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政策规定进行处理和处置。
5、勘查、开采矿产资源，乙方应当采用先进适用、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要求的工艺、设

备、技术，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工艺、设备、技术。
6、乙方应全面履行绿色矿山建设义务，严格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

理。
7、因开采矿产资源导致矿区生态破坏的，乙方应当依法履行生态修复义务，生态修复义务不因

采矿权消灭而免除。
8、乙方应当按照经批准的矿区生态修复方案进行矿区生态修复，并按照规定提取矿区生态修复

费用，专门用于矿区生态修复。
五、对公司的影响
1、近年来，公司持续推进转型升级，在稳固基础设施建设主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有色金属矿业和

文旅产业，不断增强持续发展能力。M1矿段资源储量和市场前景较为可观，正式投产后将有利于公
司调整优化主营业务结构，扩大产业规模，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促进公司持续稳步发展，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

2、矿产资源开采的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未来可能面临短期资金周转压力大、工艺技术无法
达到预期采矿规模、开采环境和自然条件发生较大变化，以及国家政策及行业发生不利变化的风险，
可能对生光矿业的经营产生影响。

3、本次签署采矿权出让合同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
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601860 证券简称：紫金银行 公告编号：2024-052
可转债代码：113037 可转债简称：紫银转债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0,943,26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0,943,26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月3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603号）核准，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紫金银行”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66,088,889股，并于2019年1
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3,660,888,889股，其中限售股3,294,8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自律锁定），共涉及1,483名股东持有限售
股合计为10,943,2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0%，将于2025年1月3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发生变化。公司于2020年7月

23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45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紫银转债”，债券代码
“113037”）。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54号文同意，“紫银转债”已于2020年8月1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紫银转债”转股期为2021年1月29日至2026年7月22日。截至
2024年 12月 25日，因“紫银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公司股本增加了94,544股，总股本增加至3,660,
983,433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

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的有关内容，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公司股份超过5万股的员工股东
承诺：自公司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其持有的股份。持股锁定期满后，其每年转让所持公司的股份数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5%，持股锁定期满后5年内转让所持公司的股份数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50%。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紫金银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则和股东承
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核查意
见出具之日，紫金银行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中信建投证券对紫金银行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0,943,26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月3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本次上市流通的其他限售股东

持有限售股
数量

10,943,260
10,943,260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0.30
0.30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

10,943,260
10,943,260

剩 余 限 售
股数量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股份总额

1、国家持有股份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3、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4、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A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本次上市前
0
0
0

120,359,576
120,359,576
3,540,623,857
3,540,623,857
3,660,983,433

变动数
0
0
0

-10,943,260
-10,943,260
10,943,260
10,943,260

0

本次上市后
0
0
0

109,416,316
109,416,316
3,551,567,117
3,551,567,117
3,660,983,433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

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12-27

证券代码：603170 证券简称：宝立食品 公告编号：2024-055
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26日，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东上海厚旭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厚旭”）持有公司股份25,007,5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5%。上述
均为公司 IPO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3年7月31日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收到上海厚旭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上海厚旭拟减持

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2,000,3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不超过4,000,1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8,000,200股，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期间自本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减持期间，如公司发生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回购等股本变动事项的，
上述拟减持的比例不变，减持数量将根据公司总股本的变动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厚旭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持股数量（股）

25,007,520
持股比例

6.2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5,007,52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 东 名
称

上 海 厚
旭

计划减持数量
（股）

不超过：12,000,300股

计划减持比
例

不超过：3%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4,000,1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8,000,200股

减持期间

2025/1/21～2025/4/20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按市场价格

拟 减 持 股
份来源

IPO 前 取
得股份

拟 减 持 原
因

自 身 资 金
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上海厚旭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且自本企业办理完成受让取得公司股份
之日（2020年7月31日）起36个月内，二者以较晚者为准，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
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本企业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应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
的规定，以及未来不时发布实施的、须适用的关于股份锁定、减持和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性规范的规定，若该等规定与上述承诺存在不同之处，本企业将严
格按该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性规范的规定执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 上海厚旭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上海厚旭保证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上

海厚旭将继续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配合公司及时履
行有关减持进展和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告知义务。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
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0697 证券简称：炼石航空 公告编号：2024-075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3、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大道2999号公司会议室。
4、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26日（星期五）14:30。
6、主持人：由于董事长熊辉然先生因公出差，与会董事推举董事王虎先生主持会议。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表决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12 人，代表股份 390,207,73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692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因 1名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存在重复投票，其投票未计入现场投票

数），代表股份309,138,9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07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09人，代表股份81,068,7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52％。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09人，代表股份 11,728,7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8,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08 人，代表股份 11,700,7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01％。
5、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00关于选举刘竹萌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刘竹萌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910,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13％；反对2,123,7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43％；弃权17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31,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4138％；反对 2,123,

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070％；弃权173,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93％。

该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董事会聘请的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周文星律师和钟珏麟律师为本次会议出具了见

证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560 证券简称：中富通 公告编码：2024-076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1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74）。
2、召开和出席情况
（1）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26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6
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现场会议于2024年12月26日（星期四）下午15：00在福建省福州市
软件大道89号软件园F区4号楼第20层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融洁先生主持。

（2）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1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90,
354,1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282%，其中：

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 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88,447,
6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984%；

②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12人，代表股份1,906,4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9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提案1.00《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0,139,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9％；反对129,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9％；弃权8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2％。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73,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082％；反对12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59％；弃权8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5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潘继东、吴昊律师见证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41 证券简称：*ST贤丰 公告编号：2024-140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被公开拍卖完成过户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控股股东贤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贤丰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广东贤丰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广东贤丰”）持有的公司5,400万股股票在京东拍卖平台上
进行公开拍卖，其中2,900万股、2,500万股已经先后有竞拍结果、被裁定过户，近日公司通过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获悉，前述5,400万股中的4,500万股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现将有关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拍卖情况
贤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东贤丰持有的公司 5,400万股股票在京东拍卖平台上进行公开拍

卖，买受人朱兴虎、吴宪彬分别竞得贤丰集团持有的公司股票1000万股、1000万股，买受人吴宪彬竞
得广东贤丰持有的公司股票900万股，买受人陈新熊、江西鑫余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分别竞得贤丰集团
持有的公司股票1389万股、1111万股。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29日、2024年11月13日、2024
年 12月 7日、2024年 11月 21日、2024年 12月 2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份将被公开拍卖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4-114）、《关于公司股份被公开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123、2024-
132）、《关于公司股份被公开拍卖的进展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124、2024-
135）。

二、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情况

近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获悉，贤丰集团持有的4,500万股公司股票
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贤丰集团、广东贤丰所持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贤丰集团
广东贤丰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159,152,000
12,158,647
171,310,647

持股比例
15.41%
1.18%
16.58%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114,152,000
3,158,647

117,310,647

持股比例
11.05%
0.31%
11.36%

注：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广东贤丰持有的900万股已
被裁定过户，属于已经发生权益变动的股份。

四、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17,310,647股，占公

司当前总股本的11.36%，本次被拍卖股份完成过户不影响公司控制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本次股份拍卖事项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无直接重大影响。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
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301130 证券简称：西点药业 公告编号：2024-105
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横琴鼎典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珠海横琴润汇易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横琴鼎
典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横琴鼎典”）及其一致行动人珠海横琴润汇易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横琴润汇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横琴润
汇易”）出具的《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获悉横琴鼎典及其一致行动人珠海横琴润汇易于2024年11
月 19日至 2024年 12月 25日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535,800
股，累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剔除回购)的比例为 2.0077%，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信息披露义务人2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 动 类 型（可 多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西点药业

增加□ 减少R

股东名称

横琴鼎典

珠海横琴润汇易

横琴鼎典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市横琴新区汇通三路108号办公1114
2024年11月19日至2024年12月25日

珠海横琴润汇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市横琴琴朗道151号1915办公

2024年11月19日至2024年12月25日

减持股数（万股）

153.58
0

153.58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R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R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R

301130
有R无□

减持比例（%）

2.0077%
0

2.0077%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 东 名
称

横 琴 鼎
典

珠 海 横
琴 润 汇

易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R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所要求的其他文件R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是R 否□
公司于2024年10月28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
预披露公告》。横琴鼎典及珠海横琴润汇易本次股份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
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本次减持数量已在披露

减持计划范围内。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履行完毕。

是□ 否R

是□ 否R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763.9054
763.9054

0
377.4017
377.4017

0
1,141.3071
1,141.3071

0

占总股本比例(%)
9.9864
9.9864

0
4.9337
4.9337

0
14.9201
14.9201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610.3254
610.3254

0
377.4017
377.4017

0
987.7271
987.7271

0

占总股本比例(%)
7.9787
7.9787

0
4.9337
4.9337

0
12.9124
12.9124

0

特此公告。

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建艺集团 公告编号：2024-143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无偿受赠股权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4年12月19日，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无偿受赠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持股5%以上
股东刘海云先生及其100%控股的深圳市建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艺控股”）签订《股权
捐赠协议》，刘海云先生、建艺控股将合计持有的广东建艺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艺石材”）77%
的股权不可撤销、无偿地赠与公司。本次受赠资产事项，公司无需支付任何对价，并不附任何义务。

目前本次受赠资产事项相关的股权登记过户手续已完成，建艺石材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无偿受赠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136）。

近日，公司已完成办理工商手续并取得平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通知书》，相关工商信息变
更如下：

变更前股东
刘海云，持股比例：51%

深圳市建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6%
张丽华，持股比例：13%
李淼泉，持股比例：7%
刘彦圻，持股比例：3%

变更后股东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77%
张丽华，持股比例：13%
李淼泉，持股比例：7%
刘彦圻，持股比例：3%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300423 证券简称：昇辉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9
昇辉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26日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12月 26日 9:15—9:25，9:

30—11:30 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6日上午9:15至下午3:

00。
2、会议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环镇路17号昇辉控股有限公司。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昭强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17,609,

1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7395％。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参加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2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628,2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283％。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31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20,237,37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2678％，其中中小股东（或委托代理人）12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628,2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283％。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60,9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91％；反对3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9％；弃权4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51,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787％；反对 33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635％；弃权4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7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50,2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42％；反对33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40％；弃权4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41,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715％；反对 33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60％；弃权4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2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新增综合授信及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749,0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83％；反对40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50％；弃权8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9,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4211％；反对 40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008％；弃权8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8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高霞律师、郑钰莹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如

下：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昇辉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6日


